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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达微：广州慈善事业的开拓者

安葬黄花岗 72 烈士

1905 年， 孙中山在日本成
立同盟会， 潘达微成为孙中山
在香港、广州的得力助手。 这年
8 月， 孙中山嘱托他举办宣传
刊物，鼓吹革命，推动反美拒约
斗争的开展。 潘达微遂以赞育
善社的名义， 筹款数千元在广
州创办石印《拒约画报》，后改
名为《时事画报》。

他在创办画报之时，就明确
地提出了“以革命思想入画”的
口号，这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一件
破天荒的大事。 针对当时国人文
化程度低下的特点，画报图文并
重，针砭时弊，鼓吹改革。 这份画
报出版一年左右，就被清政府查
禁，在海内外起了积极影响。

1911 年，同盟会计划再在广
州发动起义，潘达微等人利用河
南歧兴里培淑女校作为转运储
存武器弹药的地方。 3 月 29 日，
起义爆发，义军奋战一夜，终因
力量悬殊而失败。 次日从越秀山
麓至双门底各街道上，殉难烈士
遗骸枕藉，暴尸街头。

此时， 清政府只顾调兵遣
将，搜捕革命党人，没有顾及收
殓遗骸之事。 潘达微关心死难

烈士的情况， 设法谋求营葬烈
士之事。

黄花岗起义失败之时，潘
达微的公开身份是《平民报》的
一名记者， 实际上是秘密的革
命党人。 当时，要为这一批“造
反者”收葬异常艰难。 当局本来
打算将这些遗体交给善堂收
殓， 与被处决的罪犯一样乱葬
在“臭岗”，潘达微“肝肠欲裂”，
马上冒险去跟善堂的善董们陈
情， 并请动江孔殷在当局面前
担待。 江孔殷是当时很有势力
的巨绅， 与两广总督张鸣岐的
交情很不一般。 而潘达微父亲
潘文卿是广仁善堂的创始人之
一，潘家与江家素来交好。

接着潘达微又去找地。 先是
找到东门外沙河一地，地主是一
名医生，本已经答允出让，很快
又因怕被牵连而变卦。 他最后用
父亲的老关系，声泪俱下地说服
广仁善堂之善董徐树堂将一块
义地拿出来作为墓地，且棺殓营
葬各事，统由广仁善堂负担。

第二天， 潘达微来到现场，
协同 100 多名忤工从上午 11 时
一直忙到下午 4 时，总共殓葬了
72 位死难烈士。

潘达微对殓葬之事本不想
宣扬，不过当时保皇派的《国事

报》登载了这条消息，并故意在
措词上渲染潘达微奔走呼号的
情况。 后来，潘达微索性在《平
民报》上发表详细消息，标题是
《咨议局前新鬼录，黄花岗上党
人碑》。

这条标题一时传诵街头。 其
时， 墓地所在地并非种有菊花，
岗名原是红花岗，只因为潘达微
平生最爱菊花， 特别欣赏古人

“菊残犹有傲霜枝”之句，特意改
名为“黄花岗”，并沿用至今。 潘
达微也因收葬 72 烈士， 被知友
称为“侠士”。

致力解决民众贫困问题

在武昌起义后不久，潘达微
接受了当时的警察厅长陈景华
的邀请，在广州花地黄大仙祠创
办孤儿教养院并出任院长。 当
时，政府无法解决经费，他就变
卖母亲遗下之房产，以自己分内
所得之款作为孤儿院经费。 这所
孤儿院先后办了 50 多班， 毕业
孤儿达千余人。

1912 年， 潘达微与友人化
装到各地行乞， 一方面是为演
出而体验生活， 另一方面是希
望“深入调查乞丐组织情况”。
在深入了解生活在社会底层的

乞丐和贫民的情况后， 他创立
了“乞儿救济会”，致力于帮助
贫困的人们。

后来，潘达微又参考外国经
验，结合中国实际，起草了关于
成立“广州市慈善公会”的建议，
涉及的项目达二十多个。 其中包
括：开设平民饭店，一方面作为
调查乞众、苦力、贫民的机构，另
一方面“作短期的演说，以鼓励
其自新既省回头”； 建立为贫民
谋生计的“平民工艺院”；设立为
失学人士谋教育的“半夜学堂”，
让白天工作的平民谋一学业，为
将来谋生打下基础；建立平民医
院，“推广方使，收纳病者”；设立
洗衣、缝衣队，安置乞丐中的妇
女，发挥其所长，将孤儿院扩充
为“男女教育院；建立平民寄宿
处， 让无家可归者白天谋生，晚
上就学，夜有归宿……

这些措施，不仅仅为了解决
贫苦民众的生活问题，更重要的
是希望通过这些系统工程，能改
变平民大众生活的陋习，建立一
个“恭让、和煦、约己、徹人”的大
家庭，树立新社会的新风尚。

陈景华对潘达微的热忱甚
为感动，觉得建议对于改善社会
治安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与
潘达微相议， 先择易行者办理，

先扩充、完善女子教养院事。 陈
景华在警察厅召见院中同人商
议，大家表示支持，并议定有钱
出钱，有力出力。

于是， 女子教养院得以扩
大，初办时仅收得四十余人，及
后发展至八百人，全为奴婢、孤
儿、妓女及无告女子，后来还增
设孤儿院， 引起中外人士及舆
论关注，被视为中国“破天荒之
伟举”。

后来，袁世凯窃取了国民政
府的大权，令通缉孙中山、廖仲
恺、朱执信等人，潘达微得到消
息后，连夜前往香港、上海等地
避难。

在香港南洋烟草公司任职
期间，他巧妙地把实业的发展和
慈善事业紧密结合起来，把烟草
公司每年赚得的利润，提成用于
社会福利救济事业，肩负起广东
的赈灾、医院建设、发展孤儿院
等慈善活动的角色。

大革命期间，潘达微曾一度
出任广州市公益局长，但因他的
个性不喜从事行政工作，任职时
间没多长便辞职了，从此专心致
志于艺术工作，以诵经、摄影、写
画消耗余生。1929 年 8 月 27 日，
潘达微病逝于香港寓所， 终年
48 岁。 （据《善城》杂志）

1881 年 1 月 15 日，潘达微出生于广州沙河东圃镇的一个官宦之家。 潘达微的双亲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因而在他的体内从小就埋下了“慈
善为怀”的基因。

潘达微的父亲潘文卿曾任清朝一品武官，辞官后以慈善事业闻名，是慈善机构两粤广仁善堂的创始人之一。 据记载，两粤广仁善堂是清
末民国闻名一时的“广州九善堂”之一，在水灾、时疫频发的清末民初，多次组织社会力量竭力救济。

兄弟姐妹 7 人，潘达微排行第五，少时勤奋读书，十五六岁时，便能模仿古诗作画。 他自幼多病，求医中认识了孙中山，并得其治愈。 在孙
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他立志救国，提倡社会改革。 后来，他加入兴中会，此后为革命不惜携妻出走、散尽家产。

潘达微是一名社会活动家。 他当过记者，办过报纸，经营过慈善事业，当时广州的许多社会活动他都参与其中。
在他的奔走下，在黄花岗起义中牺牲的 72 名烈士被安葬到黄花岗。 有人说，如果没有潘达微，就没有黄花岗。


